
附錄三、減少車輛怠速(惰轉)計畫排放量抵換 

一、適用對象 

（一）減少車輛惰轉操作相關措施，包括碼頭操作及觀光景點停車場

等替代車輛怠速（惰轉）能源供應設施之建置。 

（二）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檢具車輛惰轉操作現況調查報告及減量計

畫者。 

二、減量計算原則 

（一）MSREC（克/年）＝IR（克/小時）×HRS（小時/年） 

1.IR（克/小時）：本附錄計畫開始實際執行年份為基準年，此

為基準年之車輛惰轉排放係數，由計畫執行單位檢具相關證明

文件提交審查。 

2.HRS（小時/年）:為實施範圍內所有車輛可減少惰轉小時數，

主要依現況車輛平均惰轉時數合理估計而得。 

（二）排放量抵換期間：自地方主管機關完成審查後通知之日起，至

承諾抵換期間屆期為止。 

三、應檢具之申請表及減量方式相關文件(詳見附錄五) 

（一）申請表。 

（二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 

（三）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影本。 

（四）實施範圍內車輛惰轉操作現況調查報告。 

（五）減量計畫、減量達成期程、減量計算與追蹤作法說明文件。 

（六）減少車輛怠速(惰轉)計畫排放量抵換計算表。 

（七）減少車輛怠速(惰轉)計畫車輛資料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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